[image: image1.png]




德政办发〔2020〕53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科技

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和中央、省驻德宏各单位：

《德宏州科技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12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德宏州科技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科技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3号）精神，结合德宏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科学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合理划分州级与各县市权责、统筹推进当前与长远改革的基本原则，抓紧形成完整规范、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科技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加快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全力服务保障德宏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大局。

二、主要内容

按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科技工作特点，将科技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科技研发、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发展、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科学技术普及、科研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以及科技领域的其他未列事项等方面。

（一）科技研发

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用于支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开发等方面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确认为省与州、县市共同财政事权，区分不同情况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1.州与各县市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自主设立的基础研究计划，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2.对聚焦省委、省政府重大创新产品和重大产业化目标、集中财力在设定时限内进行协同攻关的事项，由省财政承担主要支出责任，通过省级科技重大专项等予以支持。州与各县市按照负责的科研任务，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3.对事关国计民生和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八大重点产业、世界一流“三张牌”和“数字云南”等领域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由省财政承担主要支出责任，通过省级重点研发计划等予以支持。州与各县市按照负责的科研任务，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4.州与各县市自主设立的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开发方面的科技计划，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二）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发展

1.对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发展的补助，确认为省与州、县市共同财政事权，区分不同情况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2.对围绕国家目标，根据科学前沿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创新发展需要，由云南省承担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和研发平台，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3.对围绕实现全省目标需求以及产业创新发展需要建设的云南省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科技创新基地和研发平台建设，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4.州与各县市根据有关规划自主建设的科技创新基地，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三）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1.对围绕建设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根据有关规划等统一组织实施的科技人才专项，分别确认为省或州以下财政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2.对省级实施的科技领军人才、科技创新团队、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对象等科技人才专项和高层次科技人才特殊生活补助，确认为省财政事权，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3.州与各县市根据有关规划自主实施的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等人才计划，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1.对通过风险补偿、后补助、创投引导等财政投入方式支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确认为省与州、县市共同财政事权，由省财政和州以下财政区分不同情况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2.省级技术交易市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技术转移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以及科技金融服务等，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3.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实施，省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统筹给予支持，由州和县市财政承担主要支出责任。

4.州与各县市根据有关规划自主实施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五）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1.对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确认为省与州、县市共同财政事权，区分不同情况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2.推进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东盟技术创新中心等，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3.对云南省承担建设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以及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等科技型企业培育，引导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补助，省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统筹给予支持，由州和县市财政承担主要支出责任。

4.对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园区、创新创业基地、创新型县市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县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建设，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六）科学技术普及

对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等工作的保障，确认为省与州、县市共同财政事权，区分不同情况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对省级层面开展科普工作的保障，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对州级层面开展科普工作的保障，由州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对各县市层面开展科普工作的保障，由各县市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七）科研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

1.对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研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方面的补助，按照隶属关系分别确认为省或州、县市财政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2.省委、省政府推动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确认为省与州、县市共同财政事权，由省财政和新型研发机构所在地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

（八）科技领域的其他未列事项

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科技入滇由省财政承担主要支出责任，州与各县市根据本地有关规划与实际，由同级财政承担相应支出责任。省级科研基本建设支出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科技管理与服务，高校、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按照现行管理体制和经费渠道保障或支持。其他未列事项，按照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事项特点具体确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三、配套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科技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县市、有关部门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确保改革工作有序推进。

（二）增强各级财力保障。各县市要始终坚持把科技作为支出重点领域，按照本方案确定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做好预算安排，持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

（三）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各县市、有关部门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紧密结合科技工作特点，加快建立健全科技领域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绩效管理监督问责和工作考核，着力提高财政科技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四）协同深化相关改革。各县市、有关部门要在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抓紧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把科技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求落到实处，加强法治化、规范化建设。

本方案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18日印发　



